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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訂香港的《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》 

 
 
.  衞生署表示，該署已成立一個跨專業專責小組，負責根

據世界衞生組織的《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》制訂香港的《母

乳代用品銷售守則》 (下稱 "本地《守則》 ")。本地《守則》旨在

規管本港母乳代用品製造商和分銷商的宣傳及銷售手法。議員

分別於 2010年 11月 10日及 17日，以及 2011年 2月 23日、 6月 22日
及 12月 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 5項有關制訂本地《守則》的質

詢。該等質詢及政府當局的答覆分別載於附錄 I至V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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